
  

為什麼要保護消費者？
	 由於消費者在消費市場的議價
及獲得資訊等各方面的能力及條件
相對於企業而言顯得較低，必須給
予相應的維權保障與服務，平衡消
費者與企業之間的不對稱地位，從
而保護消費者在安全、健康、選擇及
獲得賠償等的權利。
	 全球大部份的國家、地區都會通
過專屬的法律及配合單行法來保護
消費者的合法權益，與此同時，除法
律給予的保障外，亦會以理據為基礎
來判消費者提出的投訴是否合理。
	 消費者需先符合消費者的定
義，才可行使相關的權利，來要求保
護消費者的機構協助其向商號提出
賠償。

你是消費者嗎？
	 在澳門，根據1988年6月13日
頒佈的第12/88/M號法律《消費者的
保護》法律，對消費者有如下定義：
凡接受由具有職業性質從事經濟活
動的個人或團體，即經營者提供的
物品或服務作私人使用的人士就被
視為“消費者”。
	 其實不僅澳門，國際間對消費
者的定義亦以相同的理解作出明確
的規範。
	 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消費者
權益保護法》已定明：消費者為生活
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
務其權益是受到該法律的保障，香
港、台灣地區等地的保護消費者法
律，以至世界各地消保組織的宗旨
亦以“私人使用”或“為生活消費需
要”等類同的原則來定性消費者。

	 消費市場的運作、交易模式隨科技發展不斷演變，解決消費爭議的方式及途徑亦需與時並進，各地保護消
費者組織紛紛在消費者受保障的範圍及層次這個課題上不斷地調整及完善，然而當中不會改變的是對"消費
者"的定義。

消費者的定義

商業用途、私人交易等均 
不屬消保範圍
	 消費者購買的物品或服務必須
作私人用途，否則不會被視為消費
者，而購買的商品或服務被用於商
業用途，例如購買的貨品用於再生
產、營利為目的，或只屬於私人之間
（提供商品或服務的一方非為經營
者）的交易，僅受到《民法典》及《商
法典》的保障，相關人士就須循相關
的維權途徑，例如以民事訴訟方式
來解決或追討與對方發生的爭議或
受到的損害。
	 	以下用“一圖看懂”的方式讓消
費者的定義有簡明的瞭解，如有問
題，歡迎向本會查詢。		 PU  

本會按法律賦予權限 
服務消費者
	 消費者如與商號發生消費爭議
是可以向本會查詢、尋求意見或投
訴，本會接到相關個案後，除分析消
費者提供的資料，亦須按法律賦予
的職能來服務消費者，包括為輕微
的消費糾紛提供調解、中介、仲裁服
務或給予建議，至於屬非消費性質
的個案，包括商業及私人交易的糾
紛都因為權限而不能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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